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9)渝0230民初2784号

原告:王登蓉,女,1974年5月8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405086107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何登明，重庆臻福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原告：王志伟，男，1991年10月13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9110136071。
原告：王莉雯，女，2004年4月9日出生，汉族，学生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00230200404095987。
原告暨王莉雯的法定代理人：谭朝德（系王志伟、王莉雯之母），女，1971年6月21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106211326。
原告：王义，男，1995年5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9505126097。
原告：冉茂淑，女，1973年3月10日出生，汉族，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303107827。
上列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杜一国，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    被告:王登发,男,1962年11月23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21123607X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付道德，重庆市丰都县三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    被告:王建国,男,1965年10月3日出生,汉族,居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瓜草湾4组54号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510036078X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向涛，重庆东龙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原告王登蓉、王志伟、王莉雯、谭朝德、王义、冉茂淑与被告王建国、王登发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王登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登明、原告暨王莉雯的法定代理人谭朝德、原告冉茂淑及原告王志伟、王莉雯、谭朝德、王义、冉茂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一国、被告王建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涛、被告王登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道德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王登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朱守琼死亡后丰都县社会保险局补偿的一次性救济金24300元依法分割给原告王登蓉及被告王建国、王登发。事实和理由：朱守琼与王永昌系夫妻，生育子女有王登发、王建国、王建胜、王建云、王登蓉。王建云于1999年10月9日死亡，王建胜于2003年12月1日死亡，王永昌于2013年2月21日死亡，朱守琼于2019年死亡。后丰都县社会保险局将朱守琼死亡的一次性救济金24300元转入朱守琼在中国农业银行丰都支行651300460112119账户。现需要分割处理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原告王志伟、王莉雯、谭朝德、王义、冉茂淑申请参加诉讼并提出诉讼请求：准许参加诉讼并分割朱守琼死亡的一次性救济金24300元。事实与理由：朱守琼与王永昌系夫妻，生育子女有王登发、王建国、王建胜、王建云、王登蓉。王建胜与谭朝德原系夫妻，生育子女有王志伟、王莉雯。王建云与冉茂淑原系夫妻，生育子王义。王建云于1999年10月9日死亡，王建胜于2003年12月1日死亡，王永昌于2013年2月21日死亡，朱守琼于2019年死亡。朱守琼与王永昌生前轮流随王登发、王建云、谭朝德、冉茂淑居住生活，朱守琼死亡后由四人各出资1万元安葬。后丰都县社会保险局将朱守琼死亡的一次性救济金24300元转入朱守琼在中国农业银行丰都支行31651300460112119账户。现需要分割处理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上列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王登发辩称，抚恤金金额属实，该款应由王登蓉、王登发、王建国平均分割。
被告王建国辩称，抚恤金金额属实，该款应由尽了赡养义务的王登发、王建云、谭朝德、冉茂淑四人分割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朱守琼与王永昌系夫妻，生育子女有王登发、王建国、王建胜、王建云、王登蓉。王建胜与谭朝德原系夫妻，生育子女有王志伟、王莉雯。王建云与冉茂淑原系夫妻，生育子王义。王建云于1999年10月9日死亡，王建云死亡后冉茂淑再婚。王建胜于2003年12月1日死亡，王建胜死亡后谭朝德再婚。王永昌于2013年2月21日死亡（同年3月1日被注销户口），朱守琼于2019年3月7日死亡（同月12日被注销户口），王永昌死亡前王永昌与朱守琼共同生活，两人生活来源靠社会养老保险金。朱守琼每月享有养老保险金为1520元。王永昌死亡后，朱守琼部分时间轮流随王登发、王建国、谭朝德、冉茂淑为代表的四个家庭成员居住生活，生活费由朱守琼负担。朱守琼生病住院期间由王登发、王建国、谭朝德、冉茂淑、王登蓉护理。朱守琼死亡后由王登发、王建云、谭朝德、冉茂淑、王登蓉共同安葬。2019年4月12日丰都县社会保险局将朱守琼死亡后的一次性抚恤金24300元转入朱守琼在中国农业银行丰都支行31651300460112119账户，后因分割问题发生纠纷，为此诉至本院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病历资料、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丰都支行活期存折明细清单、死亡注销户口证明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：一、适格的主体问题；二、分配原则问题。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适格的主体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二条规定“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……等社会保险制度，保障公民在年老……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”，第十四条“……个人死亡的，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”，第十七条“……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，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……”，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得出，抚恤金的性质属于公民个人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的物质补助。公民个人死亡后由遗属享有，这里的“遗属”该如何确定呢？参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九条规定“职工因工死亡的，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……”，可得出“遗属”与“近亲属”具有同等地位，近亲属有序位之分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条“配偶、父母、子女”为第一序位，“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”为第二序位，有第一序位主体存在，第二序位主体不参与分配，第一序位的“子女”先死亡，“子女”的“子女”代位享有分配权，结合本案事实应认定，王登蓉、王志伟、王莉雯、王义、王建国、王登发应享有朱守琼死亡后获得的抚恤金分配权，属于适格主体。谭朝德、冉茂淑并非朱守琼的“遗属”或“近亲属”依法不享有该案抚恤金分配权，不属本案适格主体。谭朝德、冉茂淑辩称，对朱守琼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应参与抚恤金分割，从本案确定的事实看，未达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程度（尽义务达50%以上），且本案争议的财产并非遗产而属于抚恤金，两人又不属于朱守琼的“遗属”或“近亲属”，为此谭朝德、冉茂淑的辩称理由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，其理由依法不能成立。
2、 分配原则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二条、第十四条、十七条、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规定，结合本案事实，以均等为分配原则，由此产生抚恤金的份额为，王登蓉、王义、王建国、王登发各享有20%，计算为，24300元×20%=4860元，王志伟、王莉雯分别为10%，计算为，24300元×10%=2430元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第二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七条、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、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三十九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1、 原告王登蓉、王义及被告王建国、王登发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分别从朱守琼在中国农业银行丰都支行31651300460112119账户分割取得的存款金额为4860元（如存在利息，原告王登蓉、王义及被告王建国、王登发按照各占20%比例分割）；
2、 原告王志伟、王莉雯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分别从朱守琼在中国农业银行丰都支行31651300460112119账户分割取得的存款金额为2430元（如存在利息，原告王志伟、王莉雯按照各占10%比例分割）；
3、 驳回原告王登蓉、王义、王志伟、王莉雯、谭朝德、冉茂淑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案件受理费408元，减半收取204元，由原告王登蓉、王义及被告王建国、王登发各负担40.8元，原告王志伟、王莉雯各负担20.4元（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王登蓉支付，其余原被告在履行判决时一并支付给原告王登蓉）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

书　记　员　石丹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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